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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

院字[2026] 2 号

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生学位论文评审管理办法

（2026 修订）

为进一步推进博士生培养从外部质控向内部自律转变，严守博士

学位论文质量底线，根据学校相关规定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经

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研究决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论文评审形式

学位论文评审一般于正式答辩前 2-3 个月进行，包括国内评审和

国际评审，其中国内评审包括免送双盲评审、双盲评审。

二、免送双盲评审

1、适用范围

（1）讲席教授、特聘教授、长聘教授指导的博士生。

（2）满足如下条件的学业优秀的博士生：

学术型博士生，在学期间基于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，有 3 篇第一

作者学术论文在国际 SCI 源刊物上发表/录用，其中至少有 2 篇论文

发表/录用在重要期刊上。

专业型博士生，2021 级之前同学术型博士生标准；2021 级起，

在学期间基于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，有 1 篇第一作者学术论文在重要

期刊上发表/录用、2 项重要的创新性成果（国际 SCI 源期刊论文、

获得授权的并实施应用的重要发明专利、国家标准/行业标准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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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期刊认定按照《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A/B 档期刊认定管理办

法》执行。

2、申请审批和送审流程

（1）申请：免送双盲评审需在预答辩之前提出申请，领取免送

双盲评审申请表，导师填写推荐意见。

（2）预答辩：申请免送双盲者预答辩委员会需包含 3 位学位评

定委员会成员。按照学校要求进行预答辩。通过者，提交预答辩问题

汇总和详细的论文修改说明经预答辩委员会中的所有学位会委员审

核。

（3）论文查重：提交查重论文，查重审核通过者，提交学位论

文、免送双盲评审申请表、预答辩相关表格至学院。

（4）论文评审：由导师推荐三名教授级职称的校内外同行专家

进行评审（其中至多 1 位校内专家），形成 3份专家评审意见。

论文评审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形之一，则视为免送双盲评审不通过，

应按照双盲评审流程进行送审：①三份意见的总体评价出现不合格评

价；②三份评审意见中，4 项评价指标中的某项中出现两次非“优秀”

或一次“一般”。

3、学院后抽检：

学院对免送双盲评审的学位论文进行后抽检，在后抽检中被认定

为问题论文的，学院根据学校规定启动相应追责程序，如发现存在学

术不端等问题，将启动学位撤销程序，其他问题视程度取消导师招生

资格或导师岗位资格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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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国际评审

1、适用范围

（1）致远荣誉计划博士生，我校与国（境）外高校签署协议的

双学位或联授学位项目博士生。

（2）除留学生、导师外籍的博士生外，但其学位论文使用英文

撰写者。

2、申请审批和送审流程

国际评审在预答辩完成后提出申请，具体按照《机械与动力工程

学院关于博士生学位论文申请国际评审和国际答辩的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
四、双盲评审

1、适用范围

非免送双盲评审、国际评审范围，以及未抽中学校抽检的博士生。

2、申请审批和送审流程

双盲评审在预答辩完成、论文定稿后进行，根据学校双盲评审论

文格式要求上传论文进行查重，查重通过后，由学院派送 2份双盲评

审形成 2 份盲审意见，由导师推荐 1名副教授级及以上职称的校内外

同行专家进行评审（副教授级专家须有博士学位），形成 1份明审意

见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1、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博士生的非涉密论文。涉密

论文的论文评审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2、学校对所有博士生学位论文施行抽检，抽检办法及问责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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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上海交通大学学位论文抽检暂行规定》执行。

本办法自 2026 年 3 月起施行，原院字[2024] 11 号《机械与动

力工程学院博士生学位论文评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废止。如遇学校

相关政策调整，与本文件不一致之处，以学校最新发布的文件为准。

本办法解释权归属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。

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

2026 年 3 月 1日


